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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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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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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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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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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８

注册地址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开发区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白杨路

１１６０

号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

释义

”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

一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和

《

准则第

１５

号

》

等法律

、

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

，

或与之冲突

。

三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宁波华翔在盛润股份拥有权益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盛润股份拥有的权益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盛润股份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的一部分

，

盛润股份此次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

股份获得批准是宁波华翔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前提条件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盛润股份董事会的批准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本次在盛润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尚需的生效条件如下

：

１

、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２

、

盛润股份和富奥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３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

宁波华翔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盛润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富奥股份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吸收合并 指

盛润股份拟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盛润股份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产、负债、

业务及人员等，富奥股份的法人资格注销，包括宁波华翔在内富奥股

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东

《重整计划草案》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 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０

）深中法民七重

整字第

５－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准则第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

周晓峰

注册资本

：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元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

甬国

（

地

）

税字

３３０２２５６１０２５８３８３

号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白杨路

１１６０

号

邮政编码

：

２０１２０４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９４ ８１２７

联系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９４ ２２６０

经营范围

：

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

、

电子产品

、

模具

、

仪表仪器的制造

、

加工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潢材料

、

五金

、

交电的批发

、

零

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成立日期

：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

自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止

二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周晓峰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楼家豪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邵和敏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於树立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李旦生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张立人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杜坤勇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 无 无

许伯仓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舒荣启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宁波玛克特汽车饰件有限公

司总经理

杨军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林福青 男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无

杜凡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无

金良凯 男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无

三

、

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

盛润股份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重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提出的对盛润股份进行

重整的申请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

法院裁定对盛润股份进行重整并指定了盛润股份重整案件的管理人

。

盛润股份重整案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和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

，

会议表决通过了

《

重整计划草案

》。

出资人组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

，

会议

表决通过了

《

重整计划草案

》

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法院裁定批准

《

重整计划

》，

终止重整程序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盛润股份收到法院下达的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毕

。

盛润股份已按照

《

重整计划

》

完成债务重组

。

如果仅通过

《

重整计划

》

解决债务问题

，

而不进行资产重组引入新的资产和业

务

，

并不能使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

未来盛润股份仍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的风险

，

一旦盛润股

份被终止上市

，

将使持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者

、

中小股东的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

。

通过本次资产重组

，

可将盛润股份打造成为一家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并具有一定规模和行业竞

争优势的上市公司

，

使盛润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

，

从而使上市公司投资者

、

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

这也将对

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

二

、

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宁波华翔承诺

：“

本公司通过盛润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

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

除本次吸收合并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盛润股份股份的计

划

。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

，

宁波华翔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宁波华翔将拥有上市公司

１８０

，

４０６

，

２７５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３．８９％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

、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盛润股份与富奥股份签署了

《

吸收合并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

盛润股份与富奥股份签署了

《

吸收合并协议的补充协议

》。

（

二

）

本次合并的方案

１

、

本次合并的方式

根据

《

吸收合并协议

》

和

《

吸收合并协议的补充协议

》

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

盛润股份和富奥股份同意采取盛润股份以新增

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的方式进行本次合并

。

本次合并完成后

，

盛润股份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

产

、

负债

、

业务及人员等

，

富奥股份的法人资格注销

，

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东

。

２

、

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盛润股份本次拟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３

、

新增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

１

）

根据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基于盛润股份破产重整的现状

，

本次合并新

增股份发行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经盛润股份与富奥股份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

，

兼顾各方利

益

，

确定本次合并中盛润股份新增股份的定价为

４．３０

元

／

股

。

（

２

）

如盛润股份从基准日后发生除权

、

除息等事项

，

则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等按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

（

３

）

该价格尚需盛润股份股东大会和富奥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其中

，

盛润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法定要求为股东

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且经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４

、

新增股份的数量

本次合并的新增股份数量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

并经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最新基准日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评估结果

４３４

，

４１８．３１

万元以及盛润股份本次新增

股份的发行价格

４．３０

元

／

股计算确定为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

，

盛润股份本次新增股份的总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数额为准

。

富奥股份各股东将获得的盛润股份新增股份明细如下

：

序号 富奥股份原股东

获得新增股份数

（股）

占本次交易后

总股本的比例

１

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２８４

，

３９３ ９．７２％

２

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８

，

４４６

，

９０３ １５．２８％

３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３１５

，

７１０

，

９８１ ２４．３１％

４

宁波华翔

１８０

，

４０６

，

２７５ １３．８９％

５

深圳市中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

，

１０１

，

５６９ ３．４７％

６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８１

，

２５５ ２．７８％

７

叶凡

７

，

２１６

，

２５１ ０．５６％

８

史学忠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０．４９％

９

睢洋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０．４９％

１０

田雨时

５

，

２３１

，

７８２ ０．４０％

１１

杨一平

３

，

６０８

，

１２６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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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盛润

Ａ *ＳＴ

盛润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０ ２０００３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

Ａ４７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１３１０

权益变动性质

：

减持

签署日期

：

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

称

《

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

二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

公司章程

》

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上市公司

／

盛润股份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管理人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天亿投资 指 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莱英达集团 指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富奥股份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交易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盛润股份管理人因执行《重整计划》和《股份转让协议》而转让其临时持有的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盛润股份

Ａ

股股份之行为

标的股份 指

盛润股份管理人转让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帐户中的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盛润股

份

Ａ

股股份

重整计划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５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的《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股份转让协议

莱英达集团与天亿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签署的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

深圳中院 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组长

：

柒小妮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浩铭财富广场

Ａ

座

１６Ｐ

室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

Ａ４７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２６

由于盛润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１

号

《

民事裁定

书

》

裁定受理申请人深圳市兴雅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盛润股份重整一案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

深圳中院以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

重整字第

５－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起对盛润股份进行重整

；

同日

，

深圳中院以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

号

《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

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的管理人

，

柒小妮律师为负

责人

。

二

、

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柒小妮 女 盛润股份管理人负责人 中国 无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根据

《

重整计划

》，

莱英达集团作为盛润股份的控股股东

，

为支持盛润股份的重整

，

除无偿让渡其持有盛润股份股权的

４０％

共计

６

，

９０１．７６

万股

Ａ

股

，

用于清偿盛润股份的债务外

，

另外还需让渡

３７％

的股权共计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

，

由重组方有条件受

让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盛润股份收到法院下达的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该公司的

《

重整计划

》

执行完毕

，

其中用于由重组方有条件

受让的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盛润股份

Ａ

股股票已经划入信息披露义务人开立的

“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帐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盛润股份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盛润股份与富奥股份签署了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的补充协议

》，

盛润股份拟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

。

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

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将变更成为汽车零部件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根据

《

重整计划

》

中关于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盛润股份

Ａ

股股份的约定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

莱英达集团与富奥

股份的股东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具体约定如下

：

１

、

莱英达集团同意天亿投资作为莱英达集团让渡标的股份的有条件受让方

，

并确认天亿投资受让标的股份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

《

重整计划

》；

天亿投资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股份

。

２

、

天亿投资同意按照下述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

（

１

）

因天亿投资作为国内机构投资者持有

Ｂ

股受限

，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转让不包括盛润股份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股

Ｂ

股的转让

，

该等

Ｂ

股将继续暂时存放于以魏建正名义开立的专用账户

。

天亿投资同意

，

待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

由盛润股份按相关规定履行程序

后

，

直接向魏建正以

１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股盛润股份

Ｂ

股

。

（

２

）

为消除盛润股份历史遗留问题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

天亿投资同意就莱英达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向盛润股

份和富奥股份全体股东出具的

《

承诺函

》

项下清理盛润股份原下属子公司的义务

（

第一项承诺

）

提供担保

，

但双方确认乙方承

担前述担保责任以标的股份为限

。

３

、

在天亿投资同意本协议第

２

条全部条件的前提下

，

莱英达集团同意将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股份以每股人民币

４

元

、

总计人

民币

２５

，

５３６．５２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亿投资

。

４

、

天亿投资应于盛润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中新增

Ａ

股完成登记结算公司登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

将股份转让款总额的

５０％

款项付至莱英达集团指定账户

，

并自完成标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过户登记后的一年内

，

向莱英达集团支付剩余股份转

让款

。

５

、

莱英达集团特此确认

：

莱英达集团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代重组方收购的变价困难之资产不再向天亿投资转让

，

由莱

英达集团自行处置

。

６

、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股份自登记结算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７

、

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依法应由转让方承担的税费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过户费用以及印花税等

），

由盛润股份

管理人从重整计划执行费中支付

，

依法应由受让方承担的税费由天亿投资承担

。

８

、

生效条件

：

（

１

）

本协议经双方依法签署

；

（

２

）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富奥股份股东大会及盛润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

；

（

３

）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９

、

协议双方应于莱英达集团收悉第一笔股份转让款后共同办理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给予必要的

积极的配合

。

为保证

《

股份转让协议

》

顺利实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

《

承诺函

》：

同意根据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中

“

盛润股份股东让渡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和

５４４．３６

万股

Ｂ

股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

的规定

，

切实配合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让渡予重组方的执行手续

，

并从重整计划执行费中支付本次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让渡过程中发生的依法应由转让

方承担的过户费及印花税

。

因执行

《

重整计划

》

和

《

股份转让协议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将临时持有的盛润股份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的股份让渡给天亿投资

，

该等股份占盛润股份发行前股本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的

２２．１３％

，

占盛润股份此次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后总股本

１２９

，

８６９．５１

万股的

４．９２％

，

达到权益披露标准

，

故披露此权益变动报告

。

除了此次因执行

《

重整计划

》、《

股份转让协议

》

而让渡上市公司股份行为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上市公司剩余股份将

严格依循

《

重整计划

》

向盛润股份经审核确定的债权人进行清偿

，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确定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执行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的重整计划及

《

股份转让协议

》

而产生

，

具体内容为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让渡其临

时持有盛润股份的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股份

，

由天亿投资有条件受让

。

该等股份占盛润股份发行前股本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的

２２．１３％

，

占

盛润股份此次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后总股本

１２９

，

８６９．５１

万股的

４．９２％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临时持有盛润股份

６

，

８８４．２５

万股

Ａ

股股份

，

合计占盛润股份发行前股本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的

２３．８７％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盛润股份约

５００

万股股份

，

占盛润股份发行前股本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的

１．７４％

，

占盛

润股份此次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后总股本

１２９

，

８６９．５１

万股的

０．３９％

。

三

、

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持有的股份只能用于特定目的

，

即只能严格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予以处置

。

在继续持有

约

５００

万股股份期间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并非标的股份的实际权利人

，

故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

权利

（

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

、

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各项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

，

特别是遵循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以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第三十

六条之规定

，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在盛润股份停牌日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前六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未买卖

、

未指使其他

人买卖盛润股份股票

、

未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与信息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柒小妮

签署日期:2012年2月8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文件

：

１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２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３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

号

《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

４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５

、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６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５

号

《

民事裁定书

》

之

《

协助执行通知书

》

７

、《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声明

四

、

管理人出具的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权利的承诺

以上文件备置于盛润股份管理人办公室

，

供投资者查阅

：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

Ａ４７

楼

联系人

：

柒小妮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１３１０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盖章）

负责人：柒小妮

签署日期:2012年2月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嘉华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

，

８８４．２５

万股

Ａ

股 持股比例：

２３．８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变动比例：

２２．１３％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盛润股份约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盛润股份换股发行前股本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

１．７３％

，占换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９

，

８６９．５１

万股的

０．３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系临时持有，并将严格依循《重整计划》向盛润股份经审核确定的债

权人进行清偿，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确定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详情请参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五节“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和备查文

件中的声明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需经过深圳中院裁定。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深圳中院依法裁定批准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柒小妮

签署日期:2012年2月8日

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 � �股票简称:

*

ST盛润A、

*

ST盛润B� � � �公告编号:� 2012-004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9:30

在公司

(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5D)

召开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

会议由董事

长王建宇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魏传义先生

、

郝滨先生

、

杨斌先生

、

张鑫淼女士

、

邵良志先生

、

潘承东先生参加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

经过

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

,

以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

(1)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多

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

,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富奥

股份

”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

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

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和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

本公司已在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中详细披露了相关报批事项的进

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

(2)

本次交易的吸收合并对象为富奥股份

,

富奥股份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其股份不存在限制或者

禁止转让的情形

。

(3)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

、

专利权等无形资产

),

有利于公司

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4)

富奥股份从事汽车零部件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并具有一定规模和行业竞争优势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富奥股份的业务

、

资产将

全部注入本公司

,

将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

、

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独

立性

、

避免同业竞争

。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方案

>

的议案

》

1.

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

本公司拟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作

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产

、

负债

、

业务及人员等

,

富奥股份的法人资格注销

,

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

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东

。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2.

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公司本次拟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3.

新增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根据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

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

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

,

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且经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 ”

根据上述规定

,

基于本公司破产重整的现状

,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本公

司通过与富奥股份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4.30

元

/

股

。

如本公司从基准日后发生除权

、

除息等事项

,

则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等按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4.

新增股份的数量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的数量

,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

并经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中联评

报字

[2011]

第

1108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净资产评估结果

434,418.31

万元以及公司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4.30

元

/

股计算确定

为

1,010,275,140

股

,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的总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数额为准

。

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富奥股份各股东将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明细如下

:

序号 富奥股份原股东

获得新增股份数

（股）

占本次交易后

总股本的比例

１

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２８４

，

３９３ ９．７２％

２

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８

，

４４６

，

９０３ １５．２８％

３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３１５

，

７１０

，

９８１ ２４．３１％

４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４０６

，

２７５ １３．８９％

５

深圳市中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

，

１０１

，

５６９ ３．４７％

６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８１

，

２５５ ２．７８％

７

叶凡

７

，

２１６

，

２５１ ０．５６％

８

史学忠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０．４９％

９

睢洋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０．４９％

１０

田雨时

５

，

２３１

，

７８２ ０．４０％

１１

杨一平

３

，

６０８

，

１２６ ０．２８％

１２

杜辛跃

３

，

６０８

，

１２６ ０．２８％

１３

谭守范

３

，

４２７

，

７１９ ０．２６％

１４

王绍春

３

，

４２７

，

７１９ ０．２６％

１５

唐秋月

３

，

２４７

，

３１３ ０．２５％

１６

姜广德

１

，

８０４

，

０６３ ０．１４％

１７

葛延翔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１８

张殿富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１９

马东凯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０

郭世仁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１

孟庆瑮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２

沈玉钧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３

张宁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４

甘先国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０．０８％

２５

唐革田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２６

杨大军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２７

尹贵军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２８

刘纯良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２９

国庆平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０

耿晓东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１

刘兴国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２

祖学忠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３

薛昉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４

贾富发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５

柯瑞龙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６

王晓平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７

滕星均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８

李银华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３９

李晓林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４０

李振磐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４１

胡可义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４２

李凯

＊ ９０２

，

０３１ ０．０７％

４３

宋世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４

丛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５

于克斌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６

钱昌亮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７

杨瑞海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８

刘兴治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４９

张清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０

柴桂芳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１

孙鹏林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２

黄毅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３

邹积元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４

赵桂琴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５

王春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６

黄凯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７

夏广文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８

顾维平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５９

题中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０

于柏林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１

封玉安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２

张立德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３

马昆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４

李杰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５

葛正义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６

刘富强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７

石兴宽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８

董爱军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６９

赵军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７０

马利旻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７１

纪文杰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７２

高贵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７３

李帅

７２１

，

６２５ ０．０６％

７４

张兴波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７５

兰玲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７６

焦福军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７７

安玉萍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７８

陈树远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７９

谭义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０

吕智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１

王晓宏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２

蒋洪国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３

王文辉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４

魏杰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５

王福岩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６

施璟秋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７

牛宏伟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８

孙海

５４１

，

２１９ ０．０４％

８９

田艳丽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０

曾广渊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１

王鸣宇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２

陈永祥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３

高翾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４

张立军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５

陈伟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６

郭华竹

３６０

，

８１３ ０．０３％

９７

张哲深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９８

孙永乐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９９

宣新平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０

张忠怀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１

马琳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２

王长忠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３

姜劲松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４

姜勇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５

赵同军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６

王泽森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７

潘东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８

王艳明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９

何煜明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０

姜振东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１

王凯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２

张轶博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３

高智勇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４

梁义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５

张进才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６

李兴慧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７

郭云生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８

李旭栋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９

龚晓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０

高春生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１

刘杰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２

纪忠阁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３

任孝义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４

高凤才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５

张少红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６

冉丽红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７

董建军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２８

张玉玺

１８０

，

４０６ ０．０１％

合 计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７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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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

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组

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为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

５

楼

５Ｄ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吸收合并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吸收合并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问

。

本报告书摘要所述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

“

释义

”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

一

、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本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

。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４．３０

元

／

股

，

富奥股份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３４

，

４１８．３１

万元

，

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拟新增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

（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本公司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产

、

负债

、

业务及人员等

，

富奥股份的法人资

格注销

，

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东

。

二

、

新增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根据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基于本公司破产重整的现状

，

本次吸收合并新增

股份发行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本公司通过与富奥股份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４．３０

元

／

股

。

三

、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情况

吸收合并对象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

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果为准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富奥股份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０８

号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本次吸收

合并对象富奥股份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３４

，

４１８．３１

万元

，

账面价值为

２３３

，

２９１．５４

万元

，

增值率为

８６．２１％

。

该评估报告已经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

富奥股份净资产评估值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

其中

，

富奥股份有六家下属公司股权的估值选取收益

法评估结果

，

包括一汽法雷奥公司

、

采埃孚富奥公司

、

天合富奥安全公司

、

克虏伯富奥转向柱公司

、

富奥电装公司

、

塔奥金环公

司

；

富奥股份将其注册商标许可给天合富奥安全公司

、

天合富奥转向公司和采埃孚富奥公司等三家下属公司使用

，

上述注册

商标以上述三家下属公司逐年支付的商标使用费作为收入

，

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

四

、

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

《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６９８

号

），

吸收合并

对象富奥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３

，

５８８．５２

万元和

４６

，

６２３．３９

万元

。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４８

号

），

本

次交易完成后

，

盛润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３

，

５８８．５２

万元和

４５

，

８６６．８９

万元

。

根据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亚东投资

、

天亿投资及一汽集团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

后的会计年度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补足以下不足部分

：

１

、

经负责盛润股份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定价的六家下属公司股权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预测净利润数的部分

；

２

、

经负责盛润股份年

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商标使用费实际净收益数不足预测净收益数的部分

。

上述预测数额分别为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定价的六家下属公司

股权对应的预测净利润数合计

２４

，

０４９．１２ ２４

，

２１３．２７ ２４

，

３５０．２８ ２４

，

３５０．２８

商标使用费预测净收益数

３

，

９７３．００ ４

，

０７９．３３ ２

，

６５５．１１ ２

，

５８７．５３

五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

重整计划

》

和

《

有条件受让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

天亿投资将有条件受让由莱英达集团让渡的

、

盛润股份管理人临

时持有的盛润股份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

Ａ

股股份

。

根据

《

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６

条规定

，

天亿投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

故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

六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

立信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２７５６

号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７

，

３９２．０１

万元

。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富奥股份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６９７

号

），

吸收

合并对象富奥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５９５

，

０５４．６１

万元

，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

８

，

０４９．９７％

，

超过

５０％

。

本次交易达到

《

重组管理办法

》

的相关标准

，

本次交易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

需按规定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

并提交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七

、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盛润股份和富奥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

盛润股份和富奥股份就上述

事项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上特别提示

，

并仔细阅读本报告书摘要

“

第十六章 风险因素

”

的相关内容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

，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盛润股份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富奥股份、吸收合并对象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本次吸收合并

指

盛润股份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股份。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盛润股份

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等，富奥

股份的法人资格注销， 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

东

重组报告书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重组预案》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预案》

莱英达集团 指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前为盛润股份控股股东）

莱英达股份 指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盛润股份的原名）

盛润股份管理人 指 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 指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 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０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

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监督报告》 指 《关于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内资股

Ｂ

股 指 境内上市外资股

富奥有限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富奥股份的前身）

亚东投资 指 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富奥股份的控股股东）

宝路达公司 指 吉林省宝路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亚东投资的原名）

天亿投资 指 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富奥股份的股东，亚东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一汽集团 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宁波华翔 指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久资管 指 深圳市中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钢投资 指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 指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长白山投资 指 吉林长白山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传动轴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传动轴分公司

散热器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散热器分公司

泵业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

紧固件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紧固件分公司

电子电器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电子电器分公司

底盘结构件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分公司

制控系统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制动控制系统分公司

冲压件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冲压件分公司

仓储配送分公司 指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仓储配送分公司

富奥辽弹公司 指 富奥辽宁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一汽法雷奥公司 指 一汽—法雷奥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一汽东机工公司 指 一汽东机工减振器有限公司

一汽光洋公司 指 一汽光洋转向装置有限公司

富奥成都公司 指 成都富奥科技有限公司

富奥美国公司 指

Ｆａｗｅｒ ＵＳＡ Ｉｎｃ．

（富奥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富奥机电公司 指 长春富奥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富奥伟世通公司 指 富奥伟世通汽车热交换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采埃孚富奥公司 指 采埃孚富奥底盘技术（长春）有限公司

天合富奥转向公司 指 天合富奥商用车转向器（长春）有限公司

天合富奥安全公司 指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大众一汽平台公司 指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

克虏伯富奥转向柱公司 指 蒂森克虏伯富奥汽车转向柱（长春）有限公司

克虏伯富奥弹簧公司 指 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有限公司

富奥电装公司 指 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富奥威泰克公司 指 富奥威泰克底盘部件（长春）有限公司

富奥石川岛公司 指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

（下转D10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五

吸收合并方：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５楼５Ｄ

被吸收合并方：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深圳街２４５号

独立财务顾问

2012年2月


